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3頁

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42007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(教育

局)

承辦人：張志強

電話：04-22289111-55110

電子信箱：tnmo@taichun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26日

發文字號：中市教學字第1070085428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及說明六(1070085428_Attach01.PDF、1070085428_Attach02.ODT、10700

85428_Attach03.ODT、1070085428_Attach04.PDF)

主旨：函轉高雄市自107年10月1日(星期一)起至107年10月31日(

星期三)止受理「107學年度第1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

秀學生獎學金」之申請，請轉知符合資格學生並依限提出

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107年9月19日高市教高字第107363

11600號函暨103年5月29日高市府教高字第10333672400號

令修正之「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」

辦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設籍高雄市六個月以上，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

上學校及高雄市國民中學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，

學業成績學期平均八十分以上且學期內功過相抵未受警告

以上懲處者，得申請發給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。但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：

(一)就讀空中大學、軍警學校、各類進修學分班，或碩、博

士班研究所修業第三年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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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頁，共3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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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延長修業年限、重修或補修。

三、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、五年級及二年制專科學校依照大

學獎勵標準發給；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至三年級比照高

中職獎勵標準發給。

四、申請程序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學生請填妥下列資料，向學校提出申請：

１、申請書

２、上一學期成績證明文件

３、戶口名簿影本

４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高雄市社福比對系

統造冊核章證明。

(二)申請證明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及承辦

單位戳章或承辦人職名章。

(三)貴校初審合格後，惠請貴校上網查填表單：https://go

o.gl/forms/hEOOoO0ii9gD0lsx2，並請依電子表單選項

勾選學制別。

(四)請務必仔細核對學生姓名有無錯別字及學生所屬學制、

年級，以維學生之權益，倘有誤植情形視同資格不符。

(五)請學校依申請學生成績高低順序掃描電子檔如附件範例

，檔案名稱請命名為「學校名稱.pdf」，並請於107年1

0月31日（星期三）前將電子檔寄至cchs814@gmail.com

(連絡電話：07-7491992轉8104，中正高中劉欣憓組長)

，俾利彙整。

五、獎學金審核結果另函通知，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繳交電子

檔(證件不齊、未經學校認定核章、逾期、個別申請者及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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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成績未達規定者)，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另行通知補件。

六、隨函檢送高雄市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暨申請表件乙

份（詳如附件）。

七、旨揭獎學金獎勵辦法及相關申請表件，亦可逕至高雄市政

府教育局網站（網址：http://www.kh.edu.tw)查詢下載

→各式表單→各式表單下載→高中職教育科→學生獎輔助

→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下載使用。

八、本案相關資訊業已公告於本局全球資訊網首頁(網址：htt

p://www.tc.edu.tw-顯示全部連結-學生就學補助網(編號

：10667)，以利家長及學生申請。

正本：臺中市立新社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后綜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忠明高級中學、臺中

市立大里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西苑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東山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

長億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中港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惠文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立龍津

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家事商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豐原商業高級中

等學校、臺中市立大甲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

中市立東勢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霧峰

農業工業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

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大甲高級中等學校、臺

中市立清水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豐原高級中等學校、臺中市立文華高級中等

學校、臺中市立啟聰學校、臺中市立啟明學校、臺中市立臺中特殊教育學校、國

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、國立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國立中科

實驗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、臺中市明台高級中學、宜寧學校財團

法人臺中市宜寧高級中學、明德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明德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

衛道高級中學、光華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光華高級工業職業學校、臺中市私立致

用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曉明女子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大明高級中學、嘉陽學

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嘉陽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明道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僑泰高

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弘文高級中學、臺中市青年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嶺東高級

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立人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玉山高級中學、臺中市私立慈明高

級中學、常春藤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常春藤高級中學、臺中市華盛頓高級中學、

葳格學校財團法人臺中市葳格高級中學、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本局學生事務室 2018-09-26
14:17:5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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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3頁

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83001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2段132號

承辦單位：高中職教育科

承辦人：王景緯

電話：07-7995678分機3023

傳真：07-7406580

電子信箱：jing4508@kcg.gov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9月19日

發文字號：高市教高字第107363116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獎勵辦法、申請書及範例檔案(27077264_10736311600A0C_ATTCH6.odt、2707726

4_10736311600A0C_ATTCH7.odt、27077264_10736311600A0C_ATTCH8.pdf)

主旨：本市自107年10月1日(星期一)起至107年10月31日(星期三

)止受理「107學年度第1學期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

獎學金」之申請，請惠予公告周知並依限提出申請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市府103年5月29日高市府教高字第10333672400號令

修正之「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」辦

理。

二、申請資格：設籍本市六個月以上，就讀國內高級中等以上

學校及本市國民中學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學生，學業

成績學期平均八十分以上且學期內功過相抵未受警告以上

懲處者，得申請發給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。但有下列情形

之一者，不得申請：

(一)就讀空中大學、軍警學校、各類進修學分班，或碩、博

士班研究所修業第三年以上。

1

041070085428

■■■■■■學生事務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7/09/19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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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延長修業年限、重修或補修。

三、五年制專科學校四年級、五年級及二年制專科學校依照大

學獎勵標準發給；五年制專科學校一年級至三年級比照高

中職獎勵標準發給。

四、申請程序說明如下：

(一)申請學生請填妥下列資料，向學校提出申請：

１、申請書

２、上一學期成績證明文件

３、戶口名簿影本

４、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文件或高雄市社福比對系

統造冊核章證明。

(二)申請證明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及承辦

單位戳章或承辦人職名章。

(三)貴校初審合格後，惠請貴校上網查填表單：https://go

o.gl/forms/hEOOoO0ii9gD0lsx2，並請依電子表單選項

勾選學制別。

(四)請務必仔細核對學生姓名有無錯別字及學生所屬學制、

年級，以維學生之權益，倘有誤植情形視同資格不符。

(五)請學校依申請學生成績高低順序掃描電子檔如附件範例

，檔案名稱請命名為「學校名稱.pdf」，並請於106年1

0月31日（星期二）前將電子檔寄至cchs814@gmail.com

(連絡電話：07-7491992轉8104，中正高中劉欣憓組長)

，俾利彙整。

五、獎學金審核結果另函通知，未依規定程序申請並繳交電子

檔(證件不齊、未經學校認定核章、逾期、個別申請者及

1



57

第3頁，共3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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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項成績未達規定者)，視同資格不符，不另行通知補件。

六、隨函檢送本市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勵辦法暨申請表件乙份

（詳如附件）。

七、旨揭獎學金獎勵辦法及相關申請表件，亦可逕至本局網站

（網址：http://www.kh.edu.tw)查詢下載→各式表單→

各式表單下載→高中職教育科→學生獎輔助→高雄市中等

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下載使用。

正本：全國大專院校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、全國五年制專

科學校

副本：高雄市立中正高級中學、本局高中職教育科(以上均紙本、含附件) 2018-09-19
12:21:33



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  申請日期  年  月 

申

請

人 

姓 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ϩ證ӷ號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(住宅)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遷入本市年月 戶     籍     地     址 

年   月 高雄市    區  里   鄰    路(街)   巷  弄  號  樓之 

就讀學校 
校   名  

科系/年級  

家

庭

狀

況 

親屬稱謂 姓  名 職  別 Ӹ歿 

家

庭

狀

況

概

述 

(請勿空白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Ϫ 結 學生本人本學期未曾領受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營企業獎助學金 

申 請 人 (簽名或蓋章) 

證明文件 □戶口名簿影本 □當年度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□前一學期成績單 

以上各欄由申請人(學生)本人填寫，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Ƕ 

以下由學校承辦人填寫並核章Ƕ 

組    別 

大專組 高中職(含專一至專三) 

□高雄市國中 □研究所  □大學院校  □專  四  

□專  五  □二  專 
□高雄市   □外縣市 

學業成績 

(學習領域) 
           ϩ 

由學校認定學期內功過相抵，未受警告以上懲處者 

□ 符合    □ 不符合 

學校初審意見 

審查結果：(學業成績學期平均 80ϩ以上，且功過相抵後未受警告以上處ϩ) 

          □ 符合   □ 不符合 

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核章處) 

承 辦 人  
承辦單位

主管 
 校   長  

說   明 

1.上表各欄申請資料填寫不完備者，概不受理Ƕ 

2.學業成績ǵ獎懲紀錄由承辦人填寫並核章Ƕ 

3.獎學金之發給名額，以學期總平均ϩ數高者為優先錄取；ϩ數相同者，以先設籍高

雄市者為優Ƕ 

4.遷入本市年月，請申請人檢送戶口名簿影本(載有遷入年月者)為證Ƕ 

5.學校初審意見由肄業學校填寫，並請逐一核章後經彙整相關資料後寄送本局委託承

辦學校Ƕ 
 

正取1









高雄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申請書   申請日期  年  月 

申

請

人 

姓 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身ϩ證ӷ號 

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(住宅)                     (手機) 

遷入本市年月 戶     籍     地     址 

年   月 高雄市    區  里   鄰    路(街)   巷  弄  號  樓之 

就讀學校 
校   名  

科系/年級  

家

庭

狀

況 

親屬稱謂 姓  名 職  別 Ӹ歿 

家

庭

狀

況

概

述 

(請勿空白)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Ϫ 結 學生本人本學期未曾領受其他政府機關或公營企業獎助學金 

申 請 人 (簽名或蓋章) 

證明文件 □戶口名簿影本 □當年度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戶證明 □前一學期成績單 

以上各欄由申請人(學生)本人填寫，並提出相關證明文件Ƕ 

以下由學校承辦人填寫並核章Ƕ 

組    別 

大專組 高中職(含專一至專三) 

□高雄市國中 □研究所  □大學院校  □專  四  

□專  五  □二  專 
□高雄市   □外縣市 

學業成績 

(學習領域) 
           ϩ 

由學校認定學期內功過相抵，未受警告以上懲處者 

□ 符合    □ 不符合 

學校初審意見 

審查結果：(學業成績學期平均 80ϩ以上，且功過相抵後未受警告以上處ϩ) 

          □ 符合   □ 不符合 

審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(核章處) 

承 辦 人  
承辦單位

主管 
 校   長  

說   明 

1.上表各欄申請資料填寫不完備者，概不受理Ƕ 

2.學業成績ǵ獎懲紀錄由承辦人填寫並核章Ƕ 

3.獎學金之發給名額，以學期總平均ϩ數高者為優先錄取；ϩ數相同者，以先設籍高

雄市者為優Ƕ 

4.遷入本市年月，請申請人檢送戶口名簿影本(載有遷入年月者)為證Ƕ 

5.學校初審意見由肄業學校填寫，並請逐一核章後經彙整相關資料後寄送本局委託承

辦學校Ƕ 
 

正取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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